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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

（一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現行勞工保險規定 45 歲以下切除子宮才能

領取失能給付，係根據失能給付標準「生殖器遺存顯著障害」作

為認定，但國人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 50 至 52 歲，尚未停經即代

表該子宮仍具有生育能力，因此將切除子宮之請領失能給付限定

為 45 歲，恐將造成部分女性達到「生殖器遺存顯著障害」標準卻

無法請領失能給付，形成不公平的現象。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
於一個月內研擬修正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」，調高切除子宮

請領失能給付之年齡上限至 50 歲，或放寬至國人平均停經年齡，

如此始能真正保障全體女性之基本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勞工保險規定 45 歲以下切除子宮才能領取失能給付，係根據失能給付標準「生殖器遺

存顯著障害」作為認定，但是國人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 50 至 52 歲，尚未停經即代表該子

宮仍具有生育能力，因此將切除子宮之請領失能給付限定為 45 歲，恐將造成部分女性達到

「生殖器遺存顯著障害」標準卻無法請領失能給付，形成不公平的現象。 

二、由於勞工保險請領失能給付對於男性生殖障害並無年齡限制，因此有學者建議是否刪除女

性勞工切除子宮請領失能給付標準中的年齡限制。然根據勞委會統計，目前失能給付每五

件即有一件是切除子宮，全年合計約六至七千件，但這些切除子宮的案件中，有兩成根本

無需切除，若貿然刪除年齡限制，恐存在道德風險。目前醫療科技發達、國民健康提升，

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 50 至 52 歲，請領失能給付上限卻仍訂為 45 歲，恐怕將造成許多女性

勞工權益受損。 

三、故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，於一個月內研擬修正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」，調高切除子

宮請領失能給付之年齡上限至 50 歲，或放寬至國人平均停經年齡，如此始能真正保障全體

女性之基本權益。 

（二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我國 101 年底高齡人口率達 11.5%，經建會

推估，我國將於 2018 年正式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。臺灣

為因應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，養老院制度的規畫有其必要性。日

本高齡社會問題早在 1970 年代就出現，攀升速度為世界之最，日

本政府早已著手建構適應少子高齡化現象的社會保障藍圖，臺灣

正步行在日本的高齡社會軌跡上，因此有許多相關日本養老院制


